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
2026年游泳池维护及管理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游泳池维护及管理采购项目
2、采购方式：公开竞价
3、预算金额：人民币150,000.00元
4、最高限价：人民币150,000.00元
5、采购需求：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备注

	1
	游泳池维护及管理采购项目
	1
	项
	详见本文件项目需求
	无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须提供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以及《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均加盖供应商公章）。如果是分支机构参与竞价，还须同时提供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上级主体出具的有效授权书及上级主体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本项目不接受总公司与分支机构同时参与竞价，也不接受同一总公司有两个或以上分支机构参与竞价，如出现以上情形，该两家或以上供应商均按无效报价处理。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须按本项目附件格式要求提供《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加盖供应商公章）；
（2）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须按本项目附件格式要求提供《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加盖供应商公章）；
（3）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不存在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报价，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等违法违规情形，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须按本项目附件格式要求提供《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加盖供应商公章）；
（4）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供应商的竞价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须按本项目附件格式要求提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相关信息，《供应商基本情况表》相关信息为不公开内容）；
（5）具备游泳馆设备水处理，维护经验。（可提供同类业绩合同作参考）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竞价，不允许非法分包或转包。

三、项目服务要求
（一）运行水质管理：
1、自主提供泳池水质安全健康所需的所有药剂；
2、每天定期定量投放消毒剂；每星期定期定量投放除藻剂、净水剂、冲击剂、片碱，以及游泳池出现水质问题需要投加的其他药剂，维护游泳池水质的安全健康；
3、每三天（日历日）对游泳池池壁进行一次清洗；
4、每天（日历日）馆后进行泳池池底吸污；
5、每个月两次对排污池进行消毒清洗
6、每天（日历日）三次定期对游泳池水质进行跟踪检测，每月通过先进仪器对其进行两次全面检测，保证水质安全健康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现行国家游泳池水质标准
	项目
	准值 

	池水温度，℃
	26~27 

	PH值
	6.8~8.5 

	浑浊度，度
	≦5

	尿素， mg/L
	≦3.5 

	游离性余氯，mg/L
	0.3~0.5

	细菌总数，个/mL
	≦1000

	大肠菌群，个/L
	≦18

	有毒物质
	按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表3执行


（二）水处理现场工作流程：
1、设备检查
（1）水泵：有无异响、水泵体温
（2）过滤网：过滤网有无毛发及杂物压力正常：每天冲洗一次过滤网；停泵冲洗时间以观察水质为准；停泵冲洗后检查过滤网位置，检查所有阀门。
（3）阀门：是否漏水、松动
（4）消毒加药设备：储药箱药量、管道、喷水器
2、检查水质
（1）pH：（正常：6.8-8.5）；过高：加pH负调节剂；过低：加pH正调节剂
（2）余氯 ：（正常：0.3-1.0mg/L）；过高：加氯中和剂； 过低：加氯
（3）浊度：有浊度加净水剂 ；浊度严重向上级报告
（4）颜色：正常与否
3、泳池处理
（1）池内检查：
A、眼睛看得见的污物如创可贴、口香糖泳衣裤商标等；
B、池壁有无粘滑现象；
C、是否需要补水；
D、溢水沟有无异味、异物、消毒（用喷壶，每三个日历天一次）。
（2）池内处理
A、刷池（包括池底、池壁，至少每三个日历天天一次）
B、吸污（每天一次）
C、放掉净脚池水，换上水的余氯应为5—10ppm
（3）收尾工作
A、有问题需要第二天处理的向游泳馆负责人汇报留守
B、清扫机房，保持机房整洁。
C、清洁工具和投药容器保持干净整齐
D、药剂放到指定位置并做好防护工作
E、离开前检查门窗、电源
（三）游泳馆安全管理：
1、保证游泳馆的安全运行，开馆前彻底排除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相关领导，并协助排除。
2、闭馆后彻底检查门、窗、水、火、电及相关安全事项，各种安全事项合格后方可离开。
3、严格按照市卫生监督所对场馆安全的管理规定执行安全工作。
（四）人员安排及保险购买：
1、项目负责人需具备体育经理人，游泳池馆水质管理员证书，项目团队成员配备符合政府规定要求的救生员四名（其中一名具备游泳教练资格证），清洁员工两名，水质管理员一名(可兼任)（具有：身份证、有效资格证、有效健康证；救生员、水质管理员与乙方的劳动合同等，上述资料应由乙方提供给甲方备案），服从学校统一管理， 保证所配备救生员必需具备合格的救生资质。
2、每周三，由一名教练员开展教职工游泳教学工作，保证在此期间的教学安全。
[bookmark: _GoBack]3、救生员时刻提高警惕，密切关注游泳人员及学生的现场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按照安全管理制度操作，防未然。（如现场游泳人数少于10人，可减少两名救生员人数，以学校实际为准）
4、乙方负责购买游泳场馆意外伤害责任险保险费（累计责任限额800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200万，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200万。）
（五）泳池循环设备的维护及保养：
1、泳池过滤器：每天（日历日）检查4次，乙方可负责更换，购买滤网的费用由甲方审核认可并支付费用。换网按过滤器的保养计划执行。
2、泳池过滤泵：每月4次清洗过滤泵。
3、阀门及管道：确保阀门无缺损，所有管道无渗漏现象，一个月例行检查一次。若发现问题，应在第一时间修复，并可协助学校采购部门按规格、品牌购买配件，经甲方认定为正常损坏，方由甲方支付配件费用。
4、及时补充水：负责检查水池控制系统。
5、购买所需水处理药品，并每日派专人水质处理，定期清洁，清洗、池壁、池底、吸污，保证泳池的水质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6、乙方提供设备：至少含水质监测仪器2台、吸污设备1台。
7、循环水泵：定期检查循环水泵的工作情况，每周二次，每月进行一次保养。
8、乙方对甲方的设备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及保养。
9、每天闭馆后乙方须检查冲凉房、洗手间灯是否关闭。

三、项目商务要求
1、 （一）服务期限：拟定开放日期合同签订-至项目结束，4个月，具体开放时间，以学校实际需求为准（每周日至周五开放，周六闭馆）。每天开放时间为16：30-18：00学生使用泳池，18：30-21：00教职工使用泳池。
（二）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乙方可申请支付第一期款50%。每月完成服务后，中标人提供每日维护记录表等信息资料；所有服务期完成且经采购人确认后支付合同剩余款项。

四、报价明细表：
	序号
	服务内容
	数量
	单位
	单价
	合计（元）
	备注

	1
	人工费
	4
	月
	
	
	住宿、餐饮、工资等费用

	2
	药剂
	4
	月
	
	
	开馆的消毒，后期水消毒处理，闭馆清洁

	3
	场地保险
	4
	月
	
	
	

	4
	设备
	4
	月
	
	
	自有或乙方租赁

	5
	维保
	4
	月
	
	
	维修工具，备品备件

	6
	税费
	4
	月
	
	
	投标单位为一般纳税人

	总计
（元）
	



注：供应商应根据自身成本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成本的报价参与竞价；审查时，学校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
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学校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应当启动异常低价（响应）审查程序：
1.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报价平均值65%的，即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报价平均值×65%；
2.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报价65%的，即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报价×65%；
3.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的，即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65%；
4.学校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学校启动异常低价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合理的时间内对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报价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可不再重复提交。

学校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服务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学校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